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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診斷科專科醫師甄審原則 

 

95 年 11 月 23 日衛署醫字第 0950215425 號公告全文 
113 年 9 月 3 日衛部醫字第 1131663770 號公告修正全文 

 

一、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放射診斷科專科醫師甄審（以

下簡稱專科醫師甄審），特訂定本原則。 

 

二、醫師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參加專科醫師甄審： 
（一）於放射診斷科專科醫師訓練醫院接受四年以上之放射診斷科臨

床訓練，並取得該院訓練期滿之證明文件。 

（二）領有外國放射診斷科之專科醫師證書，且其證書尚於有效期限

內，經本部委託之醫學會認可。 

（三）因故喪失放射診斷科專科醫師資格者，檢具原專科醫師資格證

書影本，得免資格審查，重新參加甄審筆試及口試。 

符合前項第一款資格者，其訓練年資採計至口試當日為止；惟因服

役、產假或法規規範等因素致使訓練年資未滿訓練年限(以四個月

為限)，得提前參與甄審；通過甄審後仍需補足訓練月份，始可核

發專科醫師證書。 

 

三、專科醫師甄審分筆試、口試及實地測驗三部分，筆試、口試及實地

測驗均及格者為合格。筆試不及格者，口試及實地測驗成績不得保

留；口試或實地測驗不及格者，筆試及格成績得保留二年；惟連續

三年未通過筆試者，須再行接受專科醫師訓練一年並取得證明文件

後，始得再申請參加甄審。 

領有外國放射診斷科專科醫師證書，經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審查

審查認定該國之專科醫師制度、訓練過程與我國相當者，得免筆試；

具前述資格並（曾）任放射診斷科專科副教授以上，可出具證明者，

得免筆試及實地測驗。 

第一項甄審之筆試、口試及實地測驗，本部得委託相關專科醫學會

辦理。 

 

四、筆試採用選擇題，以中文方式命題（專有名詞得用英文）；其內容

範圍如下： 
（一）放射物理學。 

（二）放射生物學。 

（三）放射解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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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放射診斷學。 

口試由七組，共計十四位委員為之，其內容同筆試範圍。 

實地測驗採用實地操作及應用能力測驗方式進行，其命題分類如下： 
（一）神經影像診斷。 

（二）胸腔影像診斷。 

（三）腸胃影像診斷。 

（四）骨骼肌肉影像診斷。 

（五）泌尿影像診斷。 

（六）心臟血管影像診斷。 

（七）超音波影像診斷。 

（八）小兒影像診斷。 

（九）乳房影像診斷。 

 

五、專科醫師甄審成績採百分法計算，筆試及實地測驗成績分別以六十

分以上為及格。 

口試成績以通過五組以上之委員考核為及格。 

 

六、專科醫師甄審每年辦理一次，其報名、筆試、實地測驗及口試日期、

地點等有關事項，於辦理前二個月公告之。 

 

七、參加專科醫師甄審，以通信報名方式為之。 

 

八、報名參加專科醫師甄審，應繳交下列表件及證明文件： 
（一）報名表。 

（二）中華民國醫師證書影本。 

（三）依第二點所定資格資格證明文件；補行實地測驗及口試者，應

另繳交筆試及格證明文件。 

（四）依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應考者，應另繳交經當地我國駐外單位

驗證之外國專科醫師證書影本及中文譯本。 

（五）連續三年未通過筆試者，須另提供專科醫師訓練一年證明文件。 

（六）最近一年內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 

（七）甄審費。 

（八）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九、放射診斷科專科醫師證書（以下簡稱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為六

年，期滿每次更新之期限為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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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應於專科醫師證書之有效期限六

年內，參加下列學術活動或繼續教育（含網路或數位課程），達一

百零八點以上，並出具相關證明。且六年中連續任二年之積分不得

為零點。 
（一）參加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舉辦之年會，每次八點；月會及次

專科季會之學術會議，每次二點。發表口頭論文演講，第一作

者二點；展示壁報，第一作者一點。 

（二）參加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認可之國際性放射線醫學學術研討

會，每次一點；擔任特別演講者，每場次三點。發表口頭論文

演講，第一作者三點；展示壁報，第一作者二點。 

（三）於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網站及會訊發表影像醫學相關文章，

第一作者二點。 

（四）於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認可之醫學雜誌發表原著論文，第一

作者三點、第二作者二點、第三至第六作者一點。 

（五）參加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舉辦之繼續教育課程（含網路同步

課程），每小時一點；授課者，每小時二點。超過三十六點，

以三十六點計。 

（六）參加本部委託之專科醫學會認可之醫學院校、學術專業團體、

教學醫院或衛生主管機關舉辦之放射線學相關專題演講及繼

續教育課程，每小時一點；授課者，每小時二點；擔任特別演

講者，每小時四點。 

（七）參加本部認可之國內外長短期進修，三個月積分五點、半年九

點、一年十八點。 

（八）於醫學院教授放射線學，每小時一點；具部定講師以上資格並

領有學校有效聘書，每年五點。 

（九）參加地方社區及學校防疫衛教宣導之實體、網路或數位課程，

每小時一點；擔任授課者，每次三點。超過十點，以十點計。 

（十）於離島及外島地區執業期間，參加本項第一款之積分以二倍計

（須檢具當年度服務證明文件）。 

（十一）經政府主管機關外調支援國際醫療服務，或在外國執業，並

出具相關證明，服務每滿一年積分十八點；不足年者以月計（四

捨五入），過半月者積分比照足月核給，未過半月積分減半計

算。 

前項各款學術活動或繼續教育積分之認定，本部得委託相關專科醫

學會辦理。 

 

十一、申請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應繳交下列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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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表。 

（二）符合第十點所定更新條件之各項證明文件。 

（三）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十二、本部辦理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得收取甄

審費或證書費。 

相關專科醫學會受本部委託辦理前項事務之初審時，得收取甄審

審查費，其費額，應報本部備查。 

 

十三、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結果之通知，由本部

辦理；經專科醫師甄審合格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准予更新者，

得向本部申請發給專科醫師證書或更新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

前項結果之通知，於委託相關專科醫學會辦理第十二點事務時，

得由專科醫學會為之，並得由專科醫學會統一向本部申請發給前

項證書。 

 

十四、申請專科醫師甄審成績複查不另行收費，惟應於收到成績單之日

起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申請之，逾期不予受理，並以一次為

限。 

前項複查，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影印試卷，

亦不得要求告知命題或閱卷人員之姓名或其他相關資料。 

專科醫師甄審委託相關專科醫學會辦理初審時，第一項複查之申

請，向受委託之專科醫學會為之。 

 

十五、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限更新之有關試卷、論著及

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除留供研究者外，保存二年，但保留筆試

及格成績補行口試者，應保存三年。 

委託相關專科醫學會辦理專科醫師甄審或專科醫師證書有效期

限更新之初審時，有關試卷、論著及資格證明文件等資料，由受

委託之醫學會依前項規定期限保存。 

 

十六、專科醫師甄審，本原則未規定者，依專科醫師分科及甄審辦法之

規定。 


